我國節能標章影印機之能源效率基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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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府為落實政府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自民國90年起，推動耗能產品自願性節能標章認證制度，目的為帶動廠商研發生產及進口高能源效率產品，並引導消費者優先選用，以達政府節約能源政策目標。節能標章推動迄今(99年11月)，已開放家電產品、照明設備、燃氣器具、車輛及辦公室設備等共29項產品項目供廠商申請。
經濟部能源局於99年10月8日公告「影印機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與標示方法」，較美國能源之星之能源效率標準提昇20％，並自即日起開放廠商申請。預估我國推動影印機節能標章認證後，每年約有1944萬度之節電潛力，相當於抑低1萬2千4百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1、 背景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的問題日趨嚴重，碳排放係造成地球暖化的主因，當越來越多人關注溫室效應的環境議題，企業須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亦隨之增加，而我國推動節能標章將加速抑低溫室氣體排放，提供給公私部門帶頭做起落實綠色採購之機會。產品貼上節能標章標示代表的就是省錢，其最終獲利者，還是購買使用者本身，所以推動節能標章不但能幫民眾看緊荷包，也對達成國際節能減碳的預期目標大有助益。
近幾年節能標章產品之推動，著重於普及率高且國際上積極推動之辦公室設備，因影印機為辦公室中經常使用之設備且為全球性產品，依據美國能源之星評估影印機資料顯示，影印機正常操作下在具有代表性的期間內之典型用電量，以一星期典型用電量平均約為15.56 kWh/週，則每年每台影印機耗電量約為809kWh/年，若影印機未推動節能標章，以全台影印機使用量約為40萬台估計，全台灣使用影印機一年將耗掉約3.2億度電。推動節能標章認證，有助於產品之節能等級之區分，以利於影印機總耗能之降低。
2、 影印機市場調查資訊

依據工研院針對影印機廠商市場調查結果，國內影印機皆為進口，廠商約15家左右。每年影印機的銷售量約為4萬台的銷售量，估算全台灣使用數量約為40萬台。放眼國內銷售之機型款數約有156款，影印機使用壽命約3~8年，每年大約新增機型3~8款。至於在市面上銷售單色影印機(含可升級產品)約佔市場70%，市面上銷售彩色影印機約佔市場30% 。由美國能源之星獲證產品全球市場資訊，目前全世界單機式之影印機僅佔約14%；依台灣環保標章獲證產品市場資訊，單機式之黑白影印機僅佔約3%。在台灣市面上銷售的單色影印機列印速度約在16~125 ipm(image-per-minute,ipm)，彩色影印機單色列印速度約在20~75 ipm。
3、 影印機節能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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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機產品屬於全球性產品，依據美國能源之星評估影印機資料顯示，目前美國能源之星以耗能參數T 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EC)作為影印機耗能評估指標，取代2007年以前所使用之省能狀態(Low Power Mode)、睡眠模式(Sleep Mode)及關閉模式(Off Mode)。TEC主要為評估影像設備產品能源效率之方法，代表影像設備產品在具有代表性之期間內的正常操作下之典型用電量。TEC 測試方法之主要準則乃是影像設備之典型一星期用電量，以量測得之仟瓦小時數(kWh)表示。影印機TEC平均為15.56 kWh/年，一年總耗電量約為809 kWh/台，若以能源局公告之影印機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較美國能源之星最新版（第1.1版）之能源效率標準提昇20％，台灣推動影印機節能標章認證後，每台影印機年耗電量將降低至647kWh/年。再以節能標章產品市場佔有率約30％估算，則每年約可降低1944萬度電，若以每度電排放0.638公斤的二氧化碳估計，推動影印機節能標章證後，全台灣使用影印機所排放之二氧化碳一年可減少約1萬2千4百公噸，其節電潛力不容小覷。
4、 參考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標準
1. 美國能源之星對影印機的定義
(A) 影印機(Copier)：一種可以商業取得之影像產品，其唯一功能為自硬拷貝圖案原件產生硬拷貝複製本。此機器單元必須要能夠使用來自牆上插座或是來自數據或網路連接處之電源。本定義係預期用來涵蓋以影印機(copiers)或是可升級數位影印機名目行銷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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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裝置(Multifunction Device (MFD))：一種可以商業取得之影像產品，屬於是一個整合實體裝置或是一個功能整合組件之組合，可以提供兩種或以上的影印、列印、掃描或傳真等核心功能。此定義所謂之影印功能，被視為與傳真機所提供之單頁便利影印功能有所區別。此機器單元必須要能夠使用來自牆上插座或是來自數據或網路連接處之電源。本定義係預期用來涵蓋以多功能裝置(MFDs)或多功能產品(MFPs)名目行銷之產品。
2. 美國能源之星影印機檢測方法
影印機為辦公室設備且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項目之產品，影印機適用之檢測標準：EMC 採用CNS 13438 C6357、安規則應符合 CNS 14336。但此標準中並無規範能源效率測試方法，因此，本研究制定節能標章影印機能源效率測試方法，係採用於2009年7月1日開始適用之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規格第二期基準(1.1版)，能源耗用績效以TEC取代原有的待機電力規範。TEC主要為評估影像設備產品能源效率之方法，代表影像設備產品在具有代表性之期間內的正常操作下之典型用電量。
TEC 測試方法之主要準則乃是影像設備之典型一星期用電量，以量測得之仟瓦小時數(kWh)表示。一份完整之TEC測試程序包括：「能源之星合格影像設備之典型用電量(TEC)測試程序」與一份伴隨之測試狀況文件，名稱為「能源之星影像設備產品之測試狀況與設備」。此份測試狀況文件提供當進行用以決定影像設備之能源之星合格資格時，所應具備之週遭測試狀況與設備 (如表1) 。
5、 節能標章影印機基準訂定結果

節能標章影印機能源效率基準分成單色影印機、彩色影印機、單色多功能裝置及彩色多功能裝置等四條基準，並較能源之星標準提高20％，各基準如下：
1. 單色影印機（Monochrome Copier)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5
	0.80

	15＜X≦40
	(0.08 kWh/ipm) X－0.40

	40＜X≦82
	(0.28 kWh/ipm) X－8.24

	>82
	(0.56 kWh/ipm) X－31.20


2. 彩色影印機（Color Copier）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32
	(0.08 kWh/ipm) X＋2.24

	32＜X≦58
	(0.28 kWh/ipm) X－4.16

	>58
	(0.56 kWh/ipm) X－20.80


3. 單色多功能裝置(Monochrome MFDs )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0
	1.20

	10＜X≦26
	(0.08 kWh/ipm) X＋0.40

	26＜X≦68
	(0.28 kWh/ipm) X－4.80

	>68
	(0.56 kWh/ipm) X－24.00


4. 彩色多功能裝置(Color MFDs )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26
	(0.08 kWh/ipm) X＋2.80

	26＜X≦62
	(0.28 kWh/ipm) X－2.40

	>62
	(0.56 kWh/ipm) X－20.00


公式中X =產品速度(ipm),相當於1個「每分鐘影像數(image-per-minute,ipm)」單位。
6、 結論

在99％能源仰賴進口的台灣，節約能源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而節能標章此次開放影印機產品項目，冀望影印機廠商主動響應節能減碳，盡地球公民的企業社會責任，多製造或進口能符合本國公告之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的影印機，將對減碳目標的達成更有助益。能源局除鼓勵住商企業採購率先跨出綠化的腳步，優先採購環保或節能產品，幫自己省錢亦能幫國家降低用電負載，全民共創環保、節能又省錢的三贏局面。廠商申請節能標章認證相關資訊歡迎上網查詢，請參考節能標章網站www.energylabel.org.tw。
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1. 經濟部能源局已於今（99）年10月8日公告「影印機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與標示方法」，較美國能源之星最新版（第1.1版）之能源效率標準提昇20％，並自即日起開放廠商申請。預估我國推動影印機節能標章認證後，每年約有1944萬度之節電潛力，相當於抑低1萬2千4百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2. 以美國能源之星於2010年3月16日公告全球獲美國能源之星標準的815款影印機，與我國公告之節能標章影印機能源效率基準做比較，全球仍約有70 %能源之星獲證款數可通過。由於國內的影印機幾乎全仰賴進口，因此參與審查節能標章影印機之專家與審議會委員皆一致建議：為鼓勵廠商能進口較高能效之影印機及多功能事務機供國內民眾使用，應採用較美國能源之星第1.1版標準提昇20%之方案。除區別能源之星標準以避免市場混淆，且符合我國推動節能標章制度維持在市場前20%~30%優等生之意義。
3. 為便民與避免重複測試，審議委員一致同意本國環保標章(TAF認可試驗室出具者)或ILAC所認可之試驗室，出具與節能標章影印機能效基準公告測試方法相同之測試報告，同意予以承認。但若廠商自有實驗室所出具之產品測試報告，因涉及公信力之疑義，將予以排除，亦即廠商應送至第三者之公正實驗室進行能源效率測試。

4. 廠商申請影印機節能標章時，不同速度影印機應提供各別測試報告，因影印機之產品速度影響產品能源效率基準值與測試值，故影印機同款之系列型號若與主系列型號之影印/列印速度不同，則不視為同款系列型號產品。

7、 參考文獻

1. ENERGY STAR ®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Table of Contents Version 1.1
2. ENERGY STAR® Qualified Imaging Equipment 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EC) Test Procedure

3. ENERGY STAR® Qualified Imaging Equipment Operational Mode (OM) Test Procedure

4. TEST CONDITIONS AND EQUIPMENT FOR ENERGY STAR® IMAGING EQUIPMENT PRODUCTS
表1影印機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參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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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之星計畫之影像設備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 1.1 版
	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Eligibility Criteria Version 1.1
	· 公告方法之適用範圍：產品影印功能的定義，請參考本文件之產品定義A、E。
· 公告方法之適用範圍：產品顯像技術的定義，請參考本文件之顯像技術。

	能源之星影像設備產品之測試狀況與設備
	Test Conditions and Equipment for ENERGY STAR Imaging Equipment Products
	測試實驗室進行能源或用電功率量測時，必須具備之測試環境狀況，請參考本文件內必須符合之要求。

	能源之星合格影像設備之典型用電量測試程序
	ENERGY STAR Qualified Imaging Equipment 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EC) Test Procedure
	能源之星影像設備規格標準所採用之典型用電量方法之測試程序：

· 此測試程序之主要結果為一星期之典型用電量數值。係供使用於量化標準尺寸之影像設備產品之典型用電量。
· 本方法僅適用於例如影印機、數位複製機、傳真機、多功能裝置(MFD)、使用類似電子攝影術(EP)與固態墨(SI)等顯像技術之印表機，以及一些可以提供類似功能之產品。
· 本程序不適用於使用低熱顯像技術之影像產品，例如使用傳統噴墨(IJ)、點矩陣或撞擊等顯像技術之產品，以及所有大格式與小格式產品裝置等。


PAGE  
1

